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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机制探索与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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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 法学院, 北京摇 100048)

摘摇 要: 食品大规模侵权不同于一般侵权,鉴于食品侵权的受害者常常陷于索赔难的境地,而侵权

责任法以及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的实现仍面临很多障碍,目前食品安全领域

大规模侵权的法律救济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尤其在立法层面依然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在对食品

大规模侵权的现状及损害救济问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外相关制度的比较研究,并结合我

国司法实践的考量,提出了建立涵盖实体法救济、诉讼救济以及社会化救济的多视角和多元化损害

救济制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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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面对食品大规模侵权,我国相关立法对损害救

济机制的建立仍不完善,传统的损害救济机制无法

及时、有效地弥补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损失,现行政府

埋单的处理方式也难以形成长效机制,如何构建公

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并行的多元化损害救济机制,对
受害人进行及时有效的赔偿具有紧迫意义。

大规模是一个规范性要素,并非是真正意义上

的法律概念[1]。 《布莱克法律词典》将大规模侵权

解释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多人损失的不法行

为,并进行了举例说明。 德国克里斯蒂安·冯·巴

尔[2]认为,“大规模侵权冶的法律概念不需要界定,
可以将其理解为涉及范围较大的、受害人较多的侵

害民事权益的行为。
作为大规模侵权行为较典型[2] 行为,食品大规

模侵权除了具有大规模侵权之共性,更有其独特之

处,多以损害生命健康为主且更具紧迫性,其涉及范

围广危害后果复杂,受害人的救济更是难上加难。
结合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大规模侵权行为的认定以及

食品领域侵权行为的特殊性,笔者认为,食品大规模

侵权是指在食品生产、销售、消费等环节出现的,基
于一个或多个具有同一性或同质性的行为或事由引

起的,造成多数不确定的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且
须提供数额巨大的救济赔偿以保障公共秩序与安全

的特殊侵权行为。

1摇 我国现行食品大规模侵权法律救济
现状及存在问题

1郾 1摇 法律制度现状

1郾 1郾 1摇 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即法院作出赔偿数额大大超出实

际损害数额以惩罚和遏制被告不法行为的赔偿制

度[1]。 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相对应的则为补偿性赔

偿制度。 相较而言,后者只注重受害人损失的填补

和受损害权益的恢复,而前者重在侵权行为的制裁

与遏制,以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3]。 在我

国,侵权损害与违约损害都适用补偿性民事法律赔

偿制度。 在生产、销售食品导致消费者遭受损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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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观点已成为主流。
例如,在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明确使用“惩罚性赔偿冶等字样,针对欺诈行为确

认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适用;第
55 条第 2 款规定把原来的双倍赔偿改为 3 倍,并以

500 元作为保底金额,加大了惩罚力度,有利于补偿

受害人损失,激励消费者维权。
在食品领域,《食品安全法》第 148 条惩罚性赔

偿条款有 “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冶,
参考消法的兜底金额规定了“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一千元的,为一千元冶,弥补了因部分食品单价低以

及侵权损害赔偿金额少的不足,不仅大大保护了消

费者的权益,更起到震慑和惩罚侵权人的作用。
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食品安全

法等惩罚性赔偿的不断完善,在食品大规模侵权案

件中充分发挥着惩罚性赔偿的遏制和惩罚功能,有
利于对食品领域大规模侵权的赔偿救济,实现对受

害人人身及财产的全面补偿[4]。 在适用惩罚性赔

偿制度的同时,应参考“良性企业赔偿责任冶 [5],考
虑避免侵权人因巨额损害赔偿额破产,以维护行业

的健康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对受害人的赔偿。
1郾 1郾 2摇 代表人诉讼制度

代表人诉讼制度规定,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
第 53 、54 条中,诉讼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且这些

当事人具有共同或者同种类的法律利益,由其中一

人或者几人作为代表人进行诉讼,诉讼结果对参与

诉讼的一方所有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
1郾 1郾 3摇 公益诉讼

民事诉讼法的第 55 条规定为大规模侵权案件

的诉讼方式提供了新途径,“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

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冶为公

益诉讼的受案范围,适用公益诉讼程序。 就食品大

规模侵权而言,中国消费者协会和各省级消费者协

会可以作为诉讼主体。
1郾 2摇 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郾 2郾 1摇 代表人诉讼制度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大规模侵权案件中现行诉讼代表人制度代表

人的产生存在不足。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53、54
条的规定,代表人由其他当事人推选产生或由法院

与当事人商定或指定产生,这在大规模侵权案件中

缺乏一定可行性。 对于大规模侵权案件人数的不确

定性导致了代表人诉讼中规定的充分授权难以实

现。 且诉讼代表人并不能代表受到侵害却没有去法

院登记的受害人。 充分的授权虽然是尊重个体意志

的体现,但群体性诉讼的精神在于保护整体的利益

不受侵害,过分重视个体权利与保护整体群体利益

相悖。 同时诉讼代表人的诉讼权限受被代表人实体

处分权的限制,导致诉讼代表人进行诉讼的积极性

不高,与群体性诉讼经济性与效率性的价值不相符。
且法律对参与诉讼人数众多的诉讼要求是“可以冶
公告,将自由裁量权赋予了法院,这样并不利于不确

定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1郾 2郾 2摇 公益诉讼的规定模糊,适用范围狭窄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关于起诉主体规

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冶较为模糊,程序上

很多问题都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如哪些主体才有权

提起公益诉讼,检察院可否提起公益诉讼,原告能否

放弃诉讼请求或者与对方和解、法院能否调解。 而

且依上述规定,公益诉讼对于大规模侵权而言,只适

用环境侵权以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领域,适用范围

有一定局限性[6]。
1郾 2郾 3摇 救济机制方面存在问题

食品大规模侵权案件中受害人数多且伴随突发

性等特点,受害人为获得救济而启动司法程序耗时

长,加上因果关系、加害人及受害人的不确定性等因

素,受害人在寻求救济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我国目

前对此类事件多依靠行政主导方式救助众多受害人

的赔偿机制,甚至由政府承担民事责任[7]。 这从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私法救济功能实现,阻碍私法自治。

2摇 食品领域大规模侵权救济制度的比较

2郾 1摇 实体制度的比较

2郾 1郾 1摇 市场份额责任

在大规模侵权案件中,有些案件受害人只能知

道其所受到损害是使用某一特定的缺陷产品导致

的,但是复杂的因果关系链条使受害人无法证明损

害具体是由哪个企业生产的产品导致的,使受害者

救济困难。 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依据 DES 案件,
美国法院引入了市场份额理论(market share liabil鄄
ity)。 在 DES 诉讼案中,EliLilly 公司与另外几家制

药厂在市场上占有 90%的 DES 市场份额,多数生产

同类产品的制药商无法排除所受的损害不是因为自

己制药厂导致,最终它们依市场份额的大小对所产

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8]。
作为衡量产品致害可能性大小的依据,美国

把市场份额责任理论运用于食品大规模侵权案件

中,以市场份额所占比例作为承担责任的基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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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更好地解决众多责任者的认定及如何承担

责任。
2郾 1郾 2摇 惩罚性赔偿

在英美法系中,判例法与制定法中都分别规定

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其目的更侧重于对违法者的惩

罚和对受害人的补偿,以及对违法者及他人起到遏

制和预防的作用[9]。 该制度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

安全法及产品责任法等多个法律部门均适用惩罚性

赔偿制度,可以有效制裁因缺陷产品造成他人损害

的不法行为,警示生产者、销售者提高注意义务,切
实重视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在具体适用上,
一般把侵权人主观过错、不法获利数额及赔偿能力

等因素作为适用前提条件。 数额方面,美国法院通

过最高限额或比例原则对惩罚数额进行限制,以保

证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合理正当的适用。 惩罚

性赔偿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并在各国司法实

践中得以良好应用。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之一,形成

了健全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政府重视监管与企业

自查相结合、公众积极参与监督的模式为食品的安

全与健康提供了保障。 在民事立法上,虽然德国坚

持以补偿性赔偿为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德国政府

对某些类型的侵权案件加大了对违法者的处罚力

度,认可了赔偿数额的惩罚与预防功能,惩罚性赔偿

作为例外越来越多被使用[10]。 这实际上是对惩罚

性赔偿制度的承认。
2郾 2摇 诉讼制度的比较

2郾 2郾 1摇 集团诉讼

集团诉讼制度是应对大规模侵权的一种有效解

决途径,在食品领域大规模侵权中也得以广泛应用。
集团诉讼模式相较于同系列诉讼或者单个诉讼而

言,能够一次性解决具有共同争议的大量诉求,提高

效率并节约成本。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针对集体诉讼制

定了“声明退出冶的规则,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群

体性诉讼机制。 “声明退出冶是指集团诉讼所涉及

的所有成员如果没有明确表示退出诉讼的,自动成

为集团的成员之一,集体诉讼的判决效力对集团全

体成员有效。 美国集团诉讼由小额损害赔偿到大众

侵权损害赔偿的演变过程,展现了这两类诉讼在目

的上的显著差异[11]。 集团诉讼与惩罚性赔偿制度

相结合的新模式成为美国应对食品大规模侵权问题

的双保险,值得各国探究与借鉴。

2郾 2郾 2摇 团体诉讼

德国在诉讼法上的制度为团体诉讼,团体诉讼

的本质是“诉权信托冶,即相关人员将其参加诉讼的

权利让与固定的团体行使,而结果由其个人承担。
德国法本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只有有限

的公益诉讼信托[12]。 德国团体诉讼制度的特殊之

处还在于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了全面规定,使
受害人得以更充分的救济,更好地维护受害人的利

益。 但其在惩罚和救济力度方面有所欠缺,因而德

国也积极寻求其他方式的救济。
2郾 2郾 3摇 选定当事人诉讼制度

在日本,选定当事人诉讼是应对大规模侵权的

传统诉讼制度,多运用于环境污染领域中。 选定当

事人诉讼实行“选择加入冶程序,允许具有共同利益

的第 3 人加入,但第 3 人必须接受原选定人作为其

代表。 选定或撤换代表人都需经过严格的书面委

托,由全体成员共同选定。 但在食品大规模侵权案

件中,如果人数众多而损害金额较小时,“选择加

入冶的方式将面临耗时长效率低的风险,并不适用

于小额多数消费者利益损害案件。
2郾 3摇 社会救济制度的比较

2郾 3郾 1摇 责任保险制度

德国责任保险种类众多,发展较为完善,涵盖了

职业责任保险、个人责任保险、商务责任保险和环境

责任保险等方面,大规模侵权包含在其中[13]。 德国

采用责任保险方式应对大规模侵权事件的损害赔

偿,其责任保险采用强制保险的模式。 责任保险是

预防和保障食品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作用最主要措

施之一,可以将集中于少数主体的损失风险转嫁到

整个社会范围内,由更多主体共同承担食品行业集

体侵权造成损害的影响[14]。 责任保险制度不仅减

轻和缓解了政府压力,而且有利于实现对受害人损

害赔偿的充分救济。
2郾 3郾 2摇 基金制度

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基金制度在大规模侵权案

件的救济中有效地兼顾效率和公平价值,并取得了

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更多国家的认可。 “康特甘药

物冶事件使专项基金制度得到了发展,康特甘药物

制药公司和政府均承诺出资 1 亿马克设立“残障儿

童救助基金会冶,能够及时救助受害人群、以较高效

率化解社会纠纷[15]。 德国的“赔偿准备金冶也是损

害救济基金的一种,一旦发生无法预料的大规模侵

权损害时,则由该基金赔付,在解决大规模侵权问题

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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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法律
救济制度的完善

3郾 1摇 明确建立市场份额责任

市场份额责任制度作为风险社会化理论的应

用,是解决食品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救济的重要手

段,比如“三鹿奶粉冶事件中,奶制品行业集体商业

道德丧失,受害人在确认侵权主体时困难重重。 在

举证责任方面,企业不仅仅需要对其不存在侵权行

为或者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

责任,而且应对其承担的责任份额承担举证责任。
市场份额责任的适用能够解决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

和赔偿责任主体的确认问题,大大减轻食品大规模

侵权受害人的责任,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实现。
3郾 2摇 人身损害优先赔偿

食品领域大规模侵权发生后,许多侵权企业

因无法偿付巨额赔偿金而破产。 我国各项立法均

忽视了作为普通债权的人身损害赔偿,特别是大

规模侵权中人身侵权债权的特殊性,未赋予其合

理的清偿顺位,导致其在破产程序中无法获得有

效保护[16] 。 因此,有必要确立人身侵权债权在破

产程序中的优先受偿地位,让受害人的人身损害

赔偿优先于企业的其他债权,符合法律优先保护

弱者的价值取向。
3郾 3摇 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和公益诉讼等问

题,但就实践中的适用情况而言,诉讼当事人的确

定、诉讼权限的分配以及判决效力适用等方面仍有

待完善。 而从上文的“国外法考察冶部分看,美国的

集团诉讼制度、德国的团体诉讼制度和日本的选定

当事人制度都各有优势。 面对我国日益增长的群体

性纠纷,可以借鉴域外较为成熟合理的机制,形成更

为有效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笔者认为应赋予维护公共利益的非个人主体以

诉讼当事人资格,以代替或者代表大规模侵权中众

多受害者参与诉讼,既减少受害人的诉讼成本,又发

挥社会公益组织监督社会、服务社会的功能。 其中

相关诉费和必要费用应当由国家负责,建立公益诉

讼基金和公益诉讼费用分摊机制,以作为实施公益

诉讼的配套保障措施。
现有代表人诉讼制度只赋予代表人参加诉讼程

序的一般权限,无法要求代表人的每一项诉权表示

都要经全体授权同意。 对此,笔者建议参考日本选

定当事人制度,赋予代表人以完全当事人的身份,假
如被代表人一方有充足理由怀疑代表人失职甚至滥

用权利时,被代表人可以申请法院撤销代表人的代

表资格或者重新选定代表人。
在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和公益诉讼制度的食品

大规模侵权案件中,由于涉案人员数量庞大,加强调

解制度的适用有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既节省诉讼

成本,提高最终结果的可接受性,同时有助于缓解社

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
3郾 4摇 完善食品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制度和专项赔

偿基金制度

在应对食品大规模侵权的实践过程中,仅依靠民

事实体法和诉讼法救济并不能解决大规模侵权所造

成的损害,还需要建立多元化的社会救济机制,采取

责任保险制度、赔偿基金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
分散食品大规模侵权风险,救济侵权受害人。

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大规模侵权行

为风险的控制应当通过责任保险进行分散和承

担。 笔者认为,建立损害赔偿分担的责任保险机

制可减轻政府在应对大规模侵权事件中的压力。
我国现行保险法中没有相应险种规定,完善与责

任保险相关的立法,健全责任保险制度本身,更有

利于促进责任保险在大规模侵权领域的实际运

用。 我国可以建立由政府引导的多家保险公司共

同参与的联合承保集团开展食品大规模侵权责任

保险,可以更大程度地分散风险,实现对受害人的

有效救济。 同时,根据同类产品在市场中的份额

作为责任保险投保的基础,优先适用强制责任险

模式,否则责任保险制度形同虚设。 对强制险不

足之处,可由任意责任险进行补充。
德国的专项赔偿基金制度有利于实现对受害人

更及时简便的救济,值得我国借鉴。 但基金的成立

需要相应的组织机构或相关行业协会进行托管和运

行,行业赔偿资金可以通过生产企业定期交纳或者

按照市场份额统一提取,同时应当在补偿基金机制

下建立追偿机制,侵权赔偿责任主体使用的补偿基

金超过了最高限额,则应由其补缴,而不是由行业基

金协会买单。
3郾 5摇 厘清政府的行政责任和代付责任

在食品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中,侵权人应承担

全部的损害赔偿责任,而政府虽然应对突发事件的

解决起主导作用,但在损害赔偿中只应承担在危急

情况下的救助代付责任,代付之后政府有权向侵权

人实施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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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食品大规模侵权的发生呈现上升、高发

态势,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

的原因。 我国侵权法救济模式应以侵权责任法为基

础,采用多元的责任承担方式对受害人提供救济,不
仅仅在实体和程序方面完善相关规定,同时应建立

社会救济并行发展的多元化受害人救济制度,解决

食品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与诉讼保障、社会救助的

体系关联与制度衔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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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velopment and Comparision of Relief
System in Food Safety Mass T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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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ss torts in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are different from behaviors in general infringement. The
victims in the cases of food security infringement always face the situation which is extremely hard to
claim. Meanwhile, there are series of difficulties up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iority principle of civil com鄄
pensation liability in Tort Liability Act and Food Safety Law. The legal remedy for mass tort in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can not meet the demand of the reality, so there are a lot of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in legislation. With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food mass torts status and infringement damages conditions
and the thought of judicial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this essay makes several proposals on establishing the
damage relief system, which includes substantial relief, litigation relief, and socialization relief.

Keywords: food security; mass torts; relief system; comparative study (责任编辑:檀彩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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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of 琢鄄Amylase Producing Strains from Endophytic Bacteria in
Siraitia grosvenorii and Its Surrounding Soil

ZHAO Fengli1,2,摇 WU Ben1,摇 ZHANG Changzhi1,摇 FAN Caiqin1,摇 SONG Yunfei3,摇
YANG Wenguo3,摇 CHEN Jing1

(1.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Ecology of Rare and Endangered Speci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Guilin 541004,China;
3. Guilin Layn Natural Ingredients Corp. , Guilin 541199,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screening of 琢鄄amylase producing strains from endophytic bacteria in Siraitia
grosvenorii and surrounding soil were preformed, and the optimum fermentation conditions for 琢鄄amylase
producing strains were performed.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15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Siraitia gros鄄
venori and 8 strains from surrounding soil. High amylase producing strains 2鄄1 ( surrounding soil) and
R鄄4(root endophytic bacteria) were isolated.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2鄄1 strain was staphy鄄
lococcus and R鄄4 strain was bacillus, which were gram positive bacteria. The appropriate condition of
enzyme production for strains 2鄄1 and R鄄4 were determined. For strain 2鄄1, the appropriate conditions
were 1郾 0% ammonium chloride, 0郾 5% yeast powder, 1郾 0% soluble starch, 0郾 4% sodium chloride, fer鄄
mentation temperature 40 益, and fermentation time 3 days and the enzyme production was 127郾 65 U/ mL
under these conditions. For strain R鄄 4, the appropriate conditions were 0郾 5% yeast powder, 1郾 0%
ammonium chloride, 0郾 05% sodium chloride, 2郾 0% soluble starch, fermentation temperature 40 益,
and fermentation time 3 days, and the enzyme production was 197郾 21 U / mL under these conditions.

Keywords: Siraitia grosvenorii; endophytic bacteria; 琢鄄amylase; fermentation condition
(责任编辑:叶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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